
来说 :“ “ :乙两个商贩因事吵架
。

甲先将乙打倒在地
,

乙被打倒后
、

顺手众起一块石头
,

将甲

也汀倒
尹

任地
,

达时乙本应罢手
、

终止对甲的不法侵害行为的抵御
。

然而乙山于发觉手背被甲抓

诊;
,

鲜血直流
,

以及右腿伤痛不止
,

痛恨交加
,

随即又拿起石头将 甲击毙
, , 。

这个例子
,

作者认为

是
“
防卫过当

” 。

我认为
,

从整个来看
,

在形式上似乎是防卫过当
,

但从本质来看
、 `

它与防卫过

当有原则的区别
。

因为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
。

而这个例子中的乙正当防卫已

结束
。

以后他又拿起石头将 甲击毙
。

其行为的动机是报复
、

出气
,

其目的是伤害他人身体或致

人死亡
。

因此
,

这个案例只能是故意伤害致死
,

或者故意杀人
。

三
、

防卫过当只能是过失
,

不存在故意

我们是反对客观归罪的
,

因此防卫过当在行为人的主观上也是有罪过的
。

防卫过当的罪

过在于在正当防卫中超过必要的限度
,

造成不应有的危害
。
行为人在主观上有什么样的罪过 ?

是过失? 还是间接故意
、

直接故意 ? 这就需要研究必要限度是怎样超过的
:

我认为必要限度的超过只能是行为人的过失
,

即行为人在正当防卫中由于疏忽大意或者

轻信能够避免
,

以致出现超过必要限度
。

而不存在间接故意和直接故意
。

因为
,

所谓间接故意就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超过必要的限度而放任必要限度超过
。

在这里必要限度的超过尽管不是行为人的希望与追求
,

但他是放任的
,

是不反对的 : 而所谓直

接故意
,

则是行为人希望这种必要限度超过
。

正如上述
,

防卫过当对行为人采说出发点必须是

正当的
,

在主观上都是限制必要限度超过的
。

因此不反对必要限度超过 (间接故意 ) 和希望必

要限度超过 (直接故意 )
,

都不属于防卫过当的范畴
。

谈 剥 夺 政 治 权 利

张 令 杰

(一 )

我国刑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是一种剥夺

权利刑
,

建国初期及老解放区曾称为
“

械夺公

仅” 。 “
毓夺公权

” 这一法律名词
,

在我国
,

最

早见于一九一二年 1日中国的《暂行新刑律》
。

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
,

各国法律规定很不一

致
,

有些国家除规定剥夺选举权
、

被选举权
、

担任公职等政治权利外
,

还剥夺担任监护 人

等亲权
。

所以
一

也有把这个刑名定为
“

剥夺政

治权利和部分公民权利
” 的

。

作为我国刑罚之一的剥夺政治权利
,

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

在革命根据地就

已采用
。

当时沿用旧称
“

板夺公权
” ,

除作为

附加刑与徒刑合并科处外
,

并作为一种轻刑

单独适用
。

例如一九四七年延安收复后
,

陕

甘宁边区对敌对分子的处理政策规定
: 仅在

政治上破坏
,

对群众无显著破坏事实
,

人民不

大痛恨者
,

判一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单独被夺

公权
。

全国解放初期
,

为了巩固人民政权
,

镇压

敌对阶级的反抗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

规定
,

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反动分子
、

封建

地主
、

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
。

后来历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
,

也都作了类似



的规定
。

这是, 种对敌对阶级分子普遍适用

的专政措施
。

这时
,

在司法实践中
,

作为刑罚

方法的剥夺政洽权利
,

仍称
“
械夺公权

” 。

随

着法制建设的开展
,

中央法制委员会于一九

五O 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根据《共同纲领》的规

定
,

才将
“

毓夺公权
”
的名称统一为剥夺政治

权利
。

以后
,

中央人民政府一九五一年二月

二十一 日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治反革

命条例》
,

同年四月十九日政务院公布的 《妨

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
,

以及一九五二年

四月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 治 贪污 条

例》
,

都把剥夺政治权利作为一种刑罚
,

用条

文固定下来
。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加强
,

根据新

的历史时期的新情况
,

一九七八年一月五 日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规定
,

依法剥夺没有改造好的敌对阶级

分子的政治权利 ; 一九七九年七月一 日五届

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 民 共和 国 刑

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

则在总

结过去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 基 础 上
,

对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范围
、

内容
、

期限和程

序等作了具体
、

明确的规定
。

(二 )

我国法律关于剥夺政治权利采用了两种

不同的规定
。

一种是宪法规定的对敌对阶级分子的专

政措施
。
如一九七八年 《宪法》 第十八条规

定 : “
国家依照法律剥夺没有改造好的地主

、

富农
、

反动资本家的政治权利
1

,

同时给以生活

出路
,
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

其力的公民
。 ”
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

,

一定时期内,
、

一

对整个敌对阶级在政抬上采取

的一种强制措施
。
凡敌对阶级分子

,

在没有

改造好之前
,

不论是否触犯刑律
,

均剥夺其政

治权利
。

这一措施在革命的暴风骤雨时期当

然是十分必要的
。
目前

,

我们国内的阶级关

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
经过三士多年的改

造
,

绝大多数敌对阶级分子已转变成为自食

其力的劳动者
。

因此
,

这一专政措施的适用

对象已大大减少
。

可以预期
,

随着社会主义

事业的发展
,

这一专政措施的适用对象将会

越来越少
。

另一种是刑法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
6
这

是刑罚体系中的一种刑罚
。

我国刑法从有利

于惩罚和改造犯罪分子
,

使之不再犯罪的目

的出发
,

根据各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特

点 ,
规定了各种不同的刑罚

。

对反革命和严

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罪犯
,

以及利用政治权利

进行犯罪活动的普通刑事罪犯
,

采用了附加

或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办法
,

以防止他

们利用政治权利再危害社会
。

例如
,

对犯泄

密罪的国家工作人员
,

剥夺其
“
担任国家机关

职务的权利
” ,

就是为了使之失去再犯这种罪

的前提条件
。

作为刑罚的剥夺政治权利
,

不

是针对某一社会集团
,

而是适用于某个特定

犯罪分子的
,

凡行为人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
,

依照刑法规定应判处剥夺政治权利这种刑罚

的
,

不论其出身
、

成分
,

都应剥夺政治权利 ; 而

对没有实施这种犯罪行为的人
,

则不论其出

身
、

成分如何
,

均不得任意处以剥夺政治权利

的刑罚
。

作为刑罚的剥夺政治权利的适 用范围
,

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有一个演变过

程
。

在老解放区
,

除对反革命等罪犯附加适

用剥夺政治权利外
,

对
“

犯罪事件
,

涉及公益
,

本应处以 自由刑
,

但因年龄衰老
,

或身患疾

病
,

或具有特殊技能
,

服务社会
,

法院以不判

处自由刑为适宜者
,

得单独判处剥夺政治权

利以示惩罚
” 。 ① 它是对罪行不严重的罪犯

独立适用的一种轻刑
。

全国解放初期基本上

仍照此办理
。

在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

年四月先后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等三个

刑事单行法规中
,

明文规定将剥夺政治权利

作为附加刑
,

适用于反革命罪犯和部分普通

① 参见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剥夺政治权利

问题的解答
》
( 19 允 年 11 月 28 日 )

。 _



刑事罪犯
。

但在司法实践中
,

由于人民民主

政权建立不久
,

反革命残余势力正处于肃清

过程中
。

所以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刑罚的罪犯

中
,

除少数贪污罪犯外
,

大量的还是反革命罪

犯
。
又由于剥夺政治权利除作为刑罚外

,

同

时还作为专政措施适用于敌对阶级分子
。

这

两部分加在一起
,

就占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人的绝大部分
,

于是一般都把剥夺政治权利

看作是
“

政治上相当严厉的一种惩罚
” 。

一九

五五年十二月十九 日中央司法部在 《关于剥

夺政治权利的适用问题的批复》 中也指出 :

“

剥夺政治权利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和 敌 对 阶

级分子的手段之一
。

凡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

到刑的反革命犯及依照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

办法予以管制的反革命分子 及敌 对 阶 级 分

子
,

均应剥夺其政治权利… … 至于普通刑事

犯
,

应和反革命分子和敌对阶级分子有所区

别
。

目前除依照惩治贪污条例所判处的贪污

犯
,

可视其犯罪情节
,

剥夺其政治权利一部或

全部外
,

对普通刑事罪犯
,

虽然判处死刑
,

一

般不必剥夺政治权利
。 ”

现行《刑法》根据当前剥削阶级作为阶级

已经消灭
,

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

存在的基本事实
,

并在总结革命根据地及建

国以来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 践 经 验 的基 础

上
,

对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范围作了新的规

定
。

一方面
,

作为性质较严重的刑罚
,

在总则

巾概括地规定
: 对于反革命分子应当附加剥

夺政治权利 : 对于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

分子
,

在必要的时候
,

也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

利 ; 对于被判处死刑
、

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

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另一方面
,

又作为

一种不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轻刑
,

对于情

节较轻
、

罪行不严重
,

不需判处管制以上刑罚

的三种反革命犯罪和十种普通刑事犯罪
,

在

分则中
,

也分别规定可以独立适用剥夺政治

权利
。
这+ 种普通刑事犯罪是

: 1
. “

打砸抢
”

罪 ; 2
,

非法拘禁罪邓 公然侮辱
、

诽谤罪 ; 4
.

仿

害公务
,

抗拒执行判决
、

裁定罪 ; 5
.

扰乱社会

秩序罪 ; 6
.

聚众扰乱公共秩序
、

交通秩序罪 ;

7
.

招摇撞骗罪 ; 8
.

伪造
、

窃夺
、

毁灭公文
、

证

件
、

印章罪 ; 9
.

泄露国家机密罪 ; 10
.

枉法追

诉
、

裁判菲
。

(三 )

关于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
,

在我国刑事

立法中
,

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

在革命

根据地的司法实践中
,

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

一般是剥夺
: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 担任国家

职务之权 ; 受国家的勋章
、

奖章及荣誉称号之

权 :从事特种职业及特种营业权
。

建国后
,

中

央法制委员会一九五 O 年十
一

月在统一名称

的同时
,

一方面补充了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
,

将担任公共团体职务之权以及受领恤金之权

包括在内
,

并规定适用时可剥夺政治权利的

全部或一部
。

另一方面
,

又把原来规定的不

属于政治权利范围的从事特种职业及特种营

业权删去
。

一九五三年六月
一

二十七 日政务院

批准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
,

首次在

刑事立法中
,

把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用条文

固定下来
。

该办法第四条规定
,

剥夺政治权

利的内容是录U夺 : “

(一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

(二 ) 担任国家机关行政职务之权 : (三
:
) 参

加人民武装与 人民团体之权城四 ) 言论
、

出

版
、

集会
、

结社
、

通讯
、

居住
、

迁移及示威游行

之自由权 ; (五 ) 享受人民荣誉之权
。 ”
宪法规

定的剥夺政治权利
,

并未另行规定具体执行

办法
,

在实践中
,

也是按照刑事法规规定的剥

夺政治权利内容执行的
。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完善
,

我国《刑

法》 在总结自革命根据地以来的刑事立法和

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

修改了以前规定的

剥夺政治权利内容
,

《刑法 》 第五十条规定
:

“

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
:
(一 )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 ; (二 )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各种

权利 汉三 )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 四 )担

任企业
、

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

利
。 ”
把以前规定的参加人民武装之权

,

享受



人民荣誉之权等不再包括在内
。

并将
“

参加

人民团体之权
”
改为

“

担任企业
、

事业单位和

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 。

修改后
,

剥夺政

治权利的内容就更切合实际了
。

这四项内容

性质相近
,

关系密切
,
不能分割

。

按照现行

《刑法》的规定 ,
剥夺政治权利

,

就是剥夺条文

规定的全部政治权利
,

不再采用可剥夺一部

或者全部的办法
。

根据《刑法》第五十条的规定
,

不能认为

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

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

利
。
因为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

除第

四十四条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第四十

五条规定的言论
、

通信
、

出版 `集会
、

结社
、

游

行
、

示威
、

罢工等自由权以外
,

尚有第五十五

条规定的控告权和申诉权
,

第四十六条至第

五十四条规定的信仰和不信仰宗教自由
、

人

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等权利
,

以及社会经

济权
、

文化教育权等
。

对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人
,

法律并未规定剥夺后列的各项公民权利
。

宪法第五十五条规定 : “

公民对于任何违法

失职的国家机关和企业
、

事业单位的工作人

员
,

有权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控告
。
公民在

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
,

有权向各级国家机关

提出申诉
。

对这种控告和申诉
,

任何人不得

压制和打击报复
。 ” 这一控告和申诉权

,

实际

上就是公民对国家机关和企业
、

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的监督权
。

这种权利
,

被剥夺政治权

利的人同样是享有的
。

在他们的权益受到损

害
,

对违法失职的工作人员进行揭发检举
,

提

出控告
、

申诉时
,

任何国家机关同样不许压制

和打击报复
。

这一点
,

在 《刑法》 第一百四十

六条
、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三条
,

以及

《法院组织法》第十四条中也都作了相应的规

定
。

所以
,

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

只是被剥夺

了刑法条文中规定的那些政治权利
,

不能认

为是剥夺了宪法中规定的一切公民权利
。

政治权利的程序和期限也更为规范化了
。

建国以来
,

关于剥夺政治权利的程序和

期限
,

在司法实践中曾经有过几种不同的做

法
。

一种是执行宪法规定的专政措施 的 程

序
。

解放初土改时由乡村农民大会
、

农民代

表会依法评定成分
,
经区人民政府批准后

,

对

于划为敌对阶级成分的人剥夺其政治权利
,

由当地群众监督执行
。

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敌

对阶级分子
,

如完全服从政府法令
,

努力从

事劳动生产
,

没有任何反动行为
,

连续五年以

上
,

经 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

县人民政府批准

后
,

改变其成分
,

即恢复政治权利
。

但在实际

执行中
,

则往往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
,

阶级力

量对比的变化
、

被剥夺者的改造情况等
,

确定

是否恢复其政治权利
,

而不规定具体执行的

期限
。
如地主分子

,

是在土改运动时划定成

分并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

一九七九年一月根

据中央有关决定
,

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
,

至

今没有改造好的以外
,

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

法令
、

老实劳动
,

不做坏事的
,

经群众评审
,

县

人民政府批准
,

已一律摘掉帽子
,

恢复了政治

权利
。

另一种是作为刑罚的剥夺政治权利
,

由

人民法院判决
,

公安机关执行
。

执行期满
,
须

经群众讨论
`

,
提出意见

,

报县市公安机关批准

后
,

并向群众宣布恢复政治权利
。

现行 《刑

法》颁布前
,

对
“
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

,

并无法

令明文规定
” 。 ① 在司法实践中

,

除对判处管

制的罪犯按规定与管制同时执行外
,

对其他

罪犯
“

剥夺时间的长短
,

少则一年
,

多至终

身
” ,

⑧并无定规
。

此外
,

由于按照《管制反革命分子哲行办

法》第四条的规定
,

被管制分子必定剥夺政治

权利
,

而该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 “

对反革命分

(四 )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加强和完善
,

剥夺

① 参见中央司法部
《
关于剥夺政治权利的问题的复函

》

( 19 5 7 年 7 月 1 1 日 )
。

⑧ 参见中央司法部
《
关于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问题的

批复
》
( 19, 5年 1 2 月 19 日 )

。



子管制之批准权
,

除法庭依法判决者外
,

均属

于县市以上之公安机关
。 ”
所以

,

在一九五六

年十一月十六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对反

从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 法 院 判 决 的决

定》发布前
,

剥夺政治权利还曾当作县市以
_

止

公安机关采用的一种行政处罚
。

一九七九年七月颁布的 《刑法》 和《刑事

诉讼法》
,

对剥夺政治权利的程序和期限都作

了明确的规定
。

规定剥夺政治权利 这 一 }Jfl

罚
,

必须由人民法院判决
,

在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后
,

交付公安机关执行
。

执行期满
,

由执行

机关通知罪犯本人
,

并向有关群众公开宣布

恢复政治权利
,

不须再经群众讨论
、

县市公安

机关批准
。

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为一年

以上五年以下 ; 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的
,

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
,

即三个月以上二年以下 ; 被判处死刑
、

无期徒

刑的犯罪分子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在死刑缓

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减为有期

徒刑的时候
,

应当把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期

限改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

刑期的计算方法
,

根据现行 《刑法》 的规

定可归纳为四种
: 1

.

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

的
,

从判决生效之 日开始计算
,

由于羁押与剥

夺政治权利性质不同
,

不存在羁押期折抵问

题 ; 2
.

被判处徒刑
、

拘役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的
,

将刑期分为两段
,

一段为附加剥夺政治权

利的期限
,

从主刑执行完毕之日或假释之 日

起计算
,

另一段就是主刑执行的期限 ; 3
.

被判

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及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
,

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

与主刑相等
,

同时执行 : 4
.

被判处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的
,

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从判决

生效之时起到罪犯被处决时止
,

与主刑同时

执行完毕
。

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
“

终
”

字
,

是自始至终的整段时间的意思
, “
终身

”

是一

生的意思
。

所以
,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就是剥

夺罪犯从判决生效之时起
,

到罪犯死亡之时

止这一段时间的政治权利
。

因此
,

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与无期徒刑的剥夺 自由终身的期限

相等
、

同时执行
,

与死刑是同时执行完毕的
。

对判处死刑的罪犯
,

即使是判处死刑立

即执行的罪犯
,

之所以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首先是因为对这种罪大恶极
,

不杀不足以平

民愤的罪犯
,

不仅必须在生理上消灭其生命
,

使其不可能再危害社会 ; 同时在政治上也必

须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宣告其政治死亡
。

其次

是因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
,

在判决

生效时
,

他并未被执行死刑
,

其生命仍然存

在 ; 即使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
,

从判决

宣告到判决生效
,

直到交付执行的一定时间

内
,

也还有受到大赦
、

特赦的可能
。

所以仍有

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的必要
。

再次是因为刑

罚除特殊预防作用外
,

还有一般预防作用
,

除

对服刑罪犯本身的惩罚外
,

还有警诫社会上

的不稳分子
、

动员公民积极同犯罪作斗争的

作用
。

所以
,

服刑的罪犯对其应承担的法律

责任
,

必须依法承担
。

即使被判处死刑立即

执行的罪犯
,

自判决生效之时起到被处决时

止
,

这段时间很短
,

也必须承担其应承担的全

部法律责任
,

除剥夺其生命外
,

还必须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
。

剥夺政治权利的法律效力
,

不仅作用于

罪犯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
,

而且在罪犯恢复

政治权利后
,

仍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
。

如《人

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四条
、

第三十八条规定

的
,

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人
,

不论是否再犯新

罪
,

或经过多少年
,

都不能担任陪审员
、

审判

员等职务
,

即是一例
。


